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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交通运输局

关于政府采购及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投诉受理流程

为保护政府采购和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规范投诉处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11号令）及《政府采购质疑

和投诉办法》（财政部2018第94号令）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章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卢氏县交通运输局政府采购及交通

工程建设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投诉受理流程》。

一、受理机构

政府采购类由局办公室负责受理，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招投

标类由局建设管理科负责受理。

二、受理范围

县交通运输局监管的政府采购及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活动中违规、违法行为调查处理。各县区及委托授权的政府采



购和招投标监管部门根据管理权限负责本区域内的投诉处理工

作。

三、公布受理投诉的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采购人或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中明确异

议、投诉受理的机构及其联系方式等内容，同时在招标文件中

告知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法定的期限内行使异议或

者投诉的权利。为防止借牌挂靠人员随意投诉，减少无效投诉

和无理投诉，在处理相关异议或者争议投诉期间，可对异议人

或者投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

四、异议的提出及处理

供应商和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拟对以下事项提出投

诉的，应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先向采购人或招标人提出异议：

异议规定的期限

对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应当在投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

时间2日前提出；

对招标文件有异议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

对资格预审结果有异议应当在资格预审未入围结果公示期

内提出；

对开标有异议 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

对评标结果有异议 应当在中标候选人的公示期间提出。

采购人或招标人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

复前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一）异议人对涉及开标事项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

场以书面形式提出，采购人或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

作记录。开标结束后，投标人不得对开标事项再提出异议。

（二）异议人对除涉及开标事项提出异议的，应当向采购

人或招标人提交异议书，异议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异议人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异议的基本事实、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3、相关请求及主张；

4、异议人系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相关说明。

异议人提出异议后，采购人或招标人应高度重视，及时答

复。

（一）采购人或招标人对异议人所依法提出的异议应在3日

内（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完成异议处理并作出书面答

复，答复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未在规定时限内答复的，行

政监督部门应当责令采购人或招标人依法作出答复。

采购人或招标人处理异议，因需要进行检验、检测、鉴定

、调查取证、组织专家评审或到外地调查等原因，答复时间超

过3日的，应向异议人作出说明。异议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

活动。

（二）异议人要求撤回异议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采购人或招标人同意撤回的，异议程序终止。异议人撤回异议

的，不得以同一理由再次提出异议和提出投诉。



（三）采购人或招标人应当将书面答复自作出之日起2个

工作日内抄送行政监督部门。

五、投诉的提出及受理

对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

招标控制价、资格预审结果、评标结果提出投诉的，以其发布

或者公示之日作为投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

异议人对采购人或招标人给予的异议答复不满意的或者

采购人招标人不予答复提出投诉的，投诉人持异议书和采购人

招标人异议答复（未予答复的不提供）及符合处理条件规定格

式书面投诉书，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采购单

位或工程建设项目所在地招投标监管部门提出投诉。投诉书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1、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3、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

4、相关请求及主张；

5、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行政监督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视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对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将不

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投诉人，其中对依法应当在投诉前提



出异议且仍在异议期限内的，告知投诉人及时向采购人或招标

人提出异议；

（二）投诉事项有多项但有部分事项不符合投诉处理条件

的，对其中符合投诉处理条件的事项应当予以受理，对不符合

投诉处理条件的事项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的

理由；

（三）对符合投诉处理条件，但不属于本部门受理的投诉

，书面告知投诉人向其他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四）对于符合投诉处理条件并决定受理的，收到投诉书

之日即为受理日。必要时，行政监督部门可以责令暂停招标投

标活动。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诉，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投诉情形 1、投诉人不是所投诉招标投标活动

的参与者，或者与投诉项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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